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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強迫勞動，指一切未
經當事人自願所從事，
並受到某種懲罰威脅
所強加的勞動或服務。

（ILO 第 29 號公約）

禁止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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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債務勞動與工資扣留

工作都不能休息，做不下
去了，但我還欠老闆仲介
費，每個月都要被扣薪水
還債，根本存不了錢啊。

雇主不得以
還債條件約
束勞工持續

僱傭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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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為了你好，把護
照跟身分證給我統一
管理，你自己放在宿

舍很容易弄丟的。

ID card
ID card

禁止扣押勞工身分文件

法律規定勞工有權保
管自己的身分文件，

雇主無權扣押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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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
20212021

英國現代奴役法
20152015

澳洲現代奴役法
20182018

歐盟企業永續盡責調查指令
歐盟禁止強迫勞動產品規則

20242024

日本責任供應鏈
尊重人權指導方針

20222022

禁止強迫勞動
已成為國際趨勢

禁止強迫勞動國際趨勢



禁止強迫勞動商品

禁止強迫勞動商品
啟動人權盡職調查

外國政府及品牌商要
求落實人權盡職調查
及禁止強迫勞動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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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開束縛
維護勞動尊嚴


